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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相关纪法条款 

 

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 

第九十七条 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、礼

金、消费卡（券）和有价证券、股权、其他金融产品等财

物，情节较轻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较重

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

给予开除党籍处分。 

收受其他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财物的，依照前款

规定处理。 

第九十八条  向从事公务的人员及其配偶、子女及其

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赠送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

来的礼品、礼金、消费卡（券）和有价证券、股权、其他

金融产品等财物，情节较重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

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。 

以讲课费、课题费、咨询费等名义变相送礼的，依照

前款规定处理。 

第九十九条  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钱款、住房、车

辆等，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，情节较重的，给予警告或

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、留党

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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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民间借贷等金融活动获取大额回报，可能影响公

正执行公务的，依照前款规定处理。 

第一百条 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

庆事宜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

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；借机敛财或者有其

他侵犯国家、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，从重或者加重处分，

直至开除党籍。 

第一百零一条  接受、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

宴请或者旅游、健身、娱乐等活动安排，情节较重的，给

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

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。 

第一百零二条  违反有关规定取得、持有、实际使用

运动健身卡、会所和俱乐部会员卡、高尔夫球卡等各种消

费卡（券），或者违反有关规定出入私人会所，情节较重

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

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。 

第一百一十一条 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，侵占

非本人经管的公私财物，或者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方式

侵占公私财物，或者无偿、象征性地支付报酬接受服务、

使用劳务，情节较轻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

节较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；情节严

重的，给予开除党籍处分。 

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，将应当由本人、配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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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、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个

人支付的费用，由下属单位、其他单位或者他人支付、报

销的，依照前款规定处理。 

第一百一十三条  违反有关规定组织、参加用公款支

付的宴请、娱乐、健身活动，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或者发

放礼品、消费卡（券）等，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，

情节较轻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较重的，

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

开除党籍处分。 

第一百一十四条  违反有关规定自定薪酬或者滥发

津贴、补贴、奖金、福利等，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，

情节较轻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较重的，

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

开除党籍处分。 

第一百一十五条  有下列行为之一，对直接责任者和

领导责任者，情节较轻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

情节较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；情节

严重的，给予开除党籍处分： 

（一）公款旅游或者以学习培训、考察调研、职工疗

养等为名变相公款旅游； 

（二）改变公务行程，借机旅游； 

（三）参加所管理企业、下属单位组织的考察活动，

借机旅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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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考察、学习、培训、研讨、招商、参展等名义变相

用公款出国（境）旅游的，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，

依照前款规定处理。第一百一十六条  违反接待管理规

定，超标准、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，对直接责任

者和领导责任者，情节较重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

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。 

第一百一十六条  违反接待管理规定，超标准、超范

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，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，

情节较重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

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。 

第一百一十七条  违反有关规定配备、购买、更换、

装饰、使用公务交通工具或者有其他违反公务交通工具管

理规定的行为，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，情节较重的，

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

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。 

第一百三十条  工作中不负责任或者疏于管理，贯彻

执行、检查督促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不力，给党、国家和人

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，对直接责任者和领

导责任者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造成重大损失的，

给予撤销党内职务、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。 

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且属于其职责范

围内的问题，消极回避、推卸责任，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

重不良影响的，依照前款规定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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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三十一条  工作中不敢斗争、不愿担当，面对

重大矛盾冲突、危机困难临阵退缩，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

重后果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

予撤销党内职务、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。 

第一百三十二条  有下列行为之一，造成严重损害或

者严重不良影响的，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，给予警

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较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

者留党察看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开除党籍处分： 

（一）热衷于搞舆论造势、浮在表面； 

（二）单纯以会议贯彻会议、以文件落实文件，在实

际工作中不见诸行动； 

（三）脱离实际，不作深入调查研究，搞随意决策、

机械执行； 

（四）违反精文减会有关规定搞文山会海； 

（五）在督查检查考核等工作中搞层层加码、过度留

痕，增加基层工作负担； 

（六）工作中其他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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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 

第三十四条 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、

礼金、有价证券等财物的，予以警告、记过或者记大过；

情节较重的，予以降级或者撤职；情节严重的，予以开除。 

向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赠送可能影响公正行使

公权力的礼品、礼金、有价证券等财物，或者接受、提供

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宴请、旅游、健身、娱乐等活

动安排，情节较重的，予以警告、记过或者记大过；情节

严重的，予以降级或者撤职。 

第三十五条  有下列行为之一，情节较重的，予以警

告、记过或者记大过；情节严重的，予以降级或者撤职： 

（一）违反规定设定、发放薪酬或者津贴、补贴、奖

金的； 

（二）违反规定，在公务接待、公务交通、会议活动、

办公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、超范围的； 

（三）违反规定公款消费的。 

第三十八条  有下列行为之一，情节较重的，予以警

告、记过或者记大过；情节严重的，予以降级或者撤职： 

（一）违反规定向管理服务对象收取、摊派财物的； 

（二）在管理服务活动中故意刁难、吃拿卡要的； 

（三）在管理服务活动中态度恶劣粗暴，造成不良后

果或者影响的； 

（四）不按照规定公开工作信息，侵犯管理服务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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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情权，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； 

（五）其他侵犯管理服务对象利益的行为，造成不良

后果或者影响的。 

有前款第一项、第二项和第五项行为，情节特别严重

的，予以开除。 

第三十九条  有下列行为之一，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

响的，予以警告、记过或者记大过；情节较重的，予以降

级或者撤职；情节严重的，予以开除： 

（一）滥用职权，危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或者

侵害公民、法人、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； 

（二）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，玩忽职守，贻误

工作的； 

（三）工作中有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行为的； 

（四）工作中有弄虚作假，误导、欺骗行为的； 

（五）泄露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，或者泄露因履行职

责掌握的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的。 


